
知识点 6：长期股权投资取得的核算（★★） 

三、长期股权投资取得的方式 

【例 11-6】P、Q两公司同为 S集团控制下的全资子公司，两公司在合并前采用相同的会计政策，假设当年 6

月 30日 P公司通过定向发行 1000万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 1元、市价为 11元）作为合并对价，交换 Q公司

发行在外的全部股份，从而取得 Q公司 100%的股权，合并后 Q公司仍维持其独立法人资格继续经营。不考虑

合并费用。合并日，Q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总额（即在 S集团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为 11000万元。因 Q

公司在合并后维持其独立法人资格继续经营，则 P公司在合并日应确认对 Q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其成本为合并日享有 Q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的份额，账务处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110 000 000 

　  贷：股本 　　　　　　　　10 000 0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00 000 000 

 

【提示】（1）合并前合并方与被合并方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应当一致。企业合并前合并方与被合并方

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不同的，应基于重要性原则，首先按照合并方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对被合并方

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其次在此基础上计算确定被合并方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并计算确定长

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2）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如果被合并方按照改制时确定的资产、负债经评估确定了

价值调整资产、负债账面价值的，合并方应当按照取得被合并方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

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3）如果被合并方本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被合并方的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应当以其合并财务报表为基

础确定。 

（4）被合并方在合并日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负数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按零确定，同时在备查簿中予以登记。 

 

（5）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取得同一控制下被投资单位的股权，最终形成企业合并的。【分步到位】 

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合并方应当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取得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 

合并日初始投资成本=合并日相对于最终控制方而言的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 

新增投资部分初始投资成本=合并日初始投资成本-原股权投资于合并日的账面价值 

新增投资部分初始投资成本与为取得新增部分投资所支付对价的账面价值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或股本溢价），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不足冲减的，依次冲减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同一控制下，20%增加 40%，达到 60%。 

 

 
借：长期股权投资（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银行存款（新支付的对价） 

        资本公积（倒挤） 



 

（6）合并方除自最终控制方取得集团内企业的股权外，还会涉及自外部独立第三方购买被合并方进一步的股

权。一般认为自集团内取得的股权能够形成控制的,相关股权投资成本的确定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有关

规定处理。（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的处理） 

 

自外部独立第三方取得的股权则视为在取得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权、形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后少数股权的

购买,该部分少数股权的购买不管与形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交易是否同时进行，在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不构成一揽子交易的情况下，有关股权投资成本即应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确定。 

该种情况下,在合并方最终持有对同一被投资单位的股权中，不同部分的计量基础会存在差异。 

 

（三）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但合同或协议

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即此时以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四）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应当按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相关

规定加以确定。 

（五）通过债务重组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应当按照债务重组准则的相关规定加以确定。 

 

项目 同一控制企业合并（集团内部企业之间合并） 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集

团外部非关联方之间合

并） 

合并以外其他方式

（对联营企业合营企

业的投资） 

一次

交易 

一次

交易 

初 始 投 资 成 本

（合并成本） 

=付出对价的公

允价值（含税） 

多次

交易 

初始投资成本=相对于最终控制方而言的被

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份额+最终控制

方收购被合并方形成的商誉 

多次 

交易 

略（长投转换讲

解） 

初始投资成本=付出

对价的公允价值+初

始直接费用 

付出对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 

不构成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单独作为应收项目处理，记入“应收股利”科目 

初始

计量 

差额 支付对价的账面价值与长期股权投资初始

投资成本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留存收益 

①付出资产（比照处置相关资产处理） 

②发行权益性证券公允价值与面值的差额计入资

本公积 

 

【小结】交易费用的处理 

项目 交易费用的处理 

同一控制下 计入管理费用 

非同一控制下 计入管理费用 

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合并以外的其他方式 计入初始投资成本 

交易性金融资产 计入投资收益 

债权投资 计入初始投资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 计入初始投资成本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计入初始投资成本 

 

【2015·多选题】关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企业合并时，与发行债券相关的交易费用，计入债券初始金额 

B.非同一控制下一次交易实现的企业合并，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以付出合并对价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

定 

C.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方的评估咨询费计入管理费用 

D.企业合并时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相关的交易费用，在权益性证券发行溢价不足以抵减的，应冲减合并方资本

公积 



E.以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取得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按发行的权益性证券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答案】ABCE 

【解析】选项 D，为发行权益性证券支付给有关证券承销机构等的手续费、佣金等与权益性证券发行直接相

关的费用，不构成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该部分费用应自权益性证券的溢价发行收入中扣除，溢价收入

不足冲减的，应依次冲减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冲减留存收益。 

 

知识点回顾 


